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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會議議程 

時  間：2024 年 6 月 24 日(星期一)上午 10 時整 

地  點：新竹縣新豐鄉中崙村中崙 290-3 號(永鴻新竹廠一樓會議室) 

召開方式：實體股東會 

一、主席致詞 

二、報告事項 

(一) 2023 年度營業報告 

(二) 審計委員會審查 2023 年度決算表冊報告 

(三) 2023 年度員工及董事酬勞分派情形報告 

(四) 2023 年度關係人交易報告 

三、承認事項 

(一)承認 2023 年度營業報告書暨財務報表案 

(二)承認 2023 年度盈餘分派案 

四、討論事項 

(一)修訂「公司章程」部分條文案 

(二)修正「資金貸與他人處理準則」部分條文案 

(三)修訂「股東會議事規則」部分條文案 

(四)解除董事競業禁止之限制案 

五、臨時動議 

六、散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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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報告事項 

 

第一案（董事會提） 

案   由：2023 年度營業報告。 

說   明：2023 年度營業報告書請參閱本手冊附件一(第 7~9 頁)。 

第二案（董事會提） 

案   由：審計委員會審查 2023 年度決算表冊報告。 

說   明：審計委員會查核報告書請參閱本手冊附件二(第 10 頁)。 

第三案（董事會提） 

案   由：2023 年度員工及董事酬勞分派情形報告。 

說   明： 

(一) 依據公司章程第四十條規定，公司年度如有獲利，應提撥員工酬勞 1~4%，董事

酬勞不高於 1%，但公司尚有累積虧損時，應預先保留彌補數額。 

(二) 2023 年度員工酬勞分派金額為新台幣 1,153,364 元，董事酬勞分派金額為新台

幣 1,153,364 元，全數以現金發放。 

第四案（董事會提） 

案   由：2023 年度關係人交易報告。 

說   明：依據本公司「關係人相互間財務業務相關作業規範」第九條之一規定，向

關係人進銷貨、進行勞務、技術服務交易，預計全年度交易金額達公司最

近期合併總資產或最近年度合併營業收入淨額之百分之五，或與關係人簽

署經銷、授權或與之相類之合約者，其該部分之關係人交易，應於年度結

束後提最近期股東會報告。2023 年度關係人交易執行情形，相關內容請

參閱本手冊附件五(第 1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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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承認事項 

 

第一案（董事會提） 

案   由：承認 2023 年度營業報告書暨財務報表案，提請 承認。 

說   明： 

(一) 本公司 2023 年度之財務報表，業經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趙敏如會計師

及呂莉莉會計師查核簽證完竣，並出具無保留意見之查核報告書。 

(二) 本公司 2023 年度營業報告書、個別財務報告經審計委員會審查竣事，並由審

計委員會出具審計委員會查核報告書，請參閱本手冊附件一及附件三(第 7~9

頁及第 11~17 頁)。 

(三) 敬請 承認。   

第二案（董事會提） 

案   由：承認 2023 年度盈餘分派案，提請 承認。 

說   明： 

(一) 依本公司章程第卌一條規定擬定盈餘分派表，提撥股東現金紅利新台幣

68,943,680 元，每股配發新台幣 1.04 元，請參閱本手冊附件四(第 18 頁)。 

(二) 本次現金股利按分配比例計算至元為止，元以下捨去，其分配未滿一元之畸零

款合計數，列入公司之其他收入。 

(三) 現金股利擬定除息交易日為 2024 年 7月 10 日，除息停止過戶日為 2024 年 7

月 12 日起至 2024 年 7 月 16 日止，除息基準日為 2024 年 7 月 16 日，股息發

放日為 2024 年 8月 14 日。 

(四) 嗣後如因本公司股本變動致影響流通在外股數，股東配息率因此發生變動者，

授權董事長全權調整之。 

(五) 本案業經審計委員會審議通過後，送交董事會決議並提請 2024 年股東常會承

認。 

(六) 敬請 承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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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討論事項： 

 

第一案（董事會提） 

案   由：修訂「公司章程」部分條文案，提請 討論。 

說   明： 

(一) 配合主管機關發布之公司法第 177 條之 1 第 1 項及金管會 2023 年 12 月 29 日

金管證交字第 1120386116 號令辦理，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部分條文，修

訂條文對照表請參閱本手冊附件六 (第 20 頁)。 

(二) 敬請  決議。 

第二案（董事會提） 

案   由：修正「資金貸與他人處理準則」部分條文案，提請 討論。 

說   明： 

(一) 依公開發行公司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處理準則問答集及公司實際狀況需要，擬

修正部分條文，修正條文對照表請參閱本手冊附件七 (第 22 頁)。 

(二) 敬請  決議。 

第三案（董事會提） 

案   由：修訂「股東會議事規則」部分條文案，提請 討論。 

說   明： 

(一) 依公司法第 177 條之 1 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部分條文，修訂條文對

照表請參閱本手冊附件八(第 23 頁)。 

(二) 敬請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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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案（董事會提） 

案   由：解除董事競業禁止之限制案，提請 討論。 

說   明：  

(一) 依公司法第 209 條第 1項 「董事為自己或他人為屬於公司營業範圍內之行 

為，應對股東會說明其行為之重要內容，並取得其許可」規定辦理。 

(二) 本公司董事或有因兼任其他公司職務而從事與本公司營業範圍相同或類似之 

行為者，擬於不違反公司利益之範圍內，提請股東會同意解除董事(包括法人

及其代表人)競業禁止之限制。 

(三) 擬解除董事競業禁止限制明細表，請參閱本手冊附件九(第 24 頁)。 

(四) 敬請  決議。  

伍、臨時動議 

陸、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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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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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2023 年度營業報告書 

永鴻國際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營業報告書 

一、經營方針 

  隨著全世界人口快速增加及所得水準提升，人類對於食物的需求越來越多。因為全球肉品消

耗量持續上升，禽畜及水產皆朝向密集化飼養的方向發展，導致疾病發生率提高，不但影響了育

成率，亦衍生出環境汙染的問題。因應各國農業法規的要求日益嚴謹，為有效防治疾病發生，提

升飼料效率，同時減少藥物殘留與有害廢棄物汙染以維護食品安全與生態永續，永鴻持續進行藥

品及飼料添加產品的研發與差異化行銷，期望成為畜牧養殖業者永續經營的幕後推手。而在伴侶

動物的部分，在已開發及開發中國家，人們因為人口老化、家庭關係淡薄化以及人際關係疏離而

提高了飼養寵物意願的現象普遍可見，而寵物同樣也有飲食、照護及醫療的需求。永鴻亦藉由提

供一系列高度差異化及已有功效驗證成果之的伴侶動物專用藥品與保健品，協助第一線獸醫師為

動物提供緊密的醫療保健照護網絡。永鴻除持續激發能量、穩固台灣內需，積極佈局全球，產品

產能質量精進，為經營戰略建立穩固磐石，坐穩台灣，躍進國際。 

二、實施概況 

  永鴻國際擁有動物用藥品許可證及飼料(添加物)製造登記證共313張。全球許可證共計49

張，銷售國家涵蓋印尼、馬來西亞、泰國、菲律賓、越南、柬埔寨、中國等國家，其中29張動物

用藥品許可證，20張飼料(添加物)製造登記證，外銷主要以動物用藥品許可證為主。國內持有許

可證共有264張，其中，165張為動物用藥品許可證，99張為飼料(添加物)製造登記證。永鴻目前

生產產品類別包含：非含藥飼料添加劑、維礦預混料、寵物營養品、含藥飼料添加劑、口服固體

製劑(粉劑、顆粒劑、錠劑)、口服液體製劑、外用液體製劑、口服高致敏抗生素、磺胺/金黴素/

青黴素預混顆粒劑(歐羅肥)、一般注射劑、高致敏抗生素注射劑。 

 

三、營業計畫實施成果 

本公司2023年度營業收入淨額為新台幣1,207,507仟元，內銷比重約83.54%，外銷約佔

16.46%；較2022年的1,185,358仟元，成長1.87%，主要原因為內銷業務因下半年起豬疫病(下痢、

藍耳病)疫情及禽流感等疫情趨緩，豬雞隻育成率提升，另飼料(黃豆、玉米、小麥等)成本下降，

客戶對飼料添加劑購買量增加，加上各項營業促銷活動奏效，使內銷業績成長3.31%；外銷業務

因美國客戶市場銷售減緩、東南亞非洲豬瘟仍嚴峻，使外銷業績衰退4.88%。 

-7-



本期淨利方面，為新台幣91,600仟元，較2022年的106,518仟元，衰退14.01%，主要原因為

2023上半年度受豬疫病(下痢、藍耳病)疫情嚴峻、禽流感肆虐、飼料成本及原料價格高漲後尚未

全面回復等衝擊，使上半年度客戶購買量減少；一般針劑產線於2023年因應WHO GMP查廠及生產

環境檢測作業，使停線天數增加，稼動率下降，而固定成本製造費用分攤比例上升；以及因應業

務推廣之行銷費用、申請股票初次上市買賣之證券商、會計師輔導費用及相關上市作業費用、研

究開發新品耗用原料及檢驗費用增加等，造成本期淨利衰退所致。 

四、營業收支預算執行情形 

  (一)營業收入部份 

    2023年度營業收入項目為動物藥品、飼料添加劑及保健品等產品銷售收入，總數為

1,207,507仟元，較2022年度1,185,358仟元增加22,149仟元（成長1.87%）。  

  (二)營業支出部份 

    2023年度營業支出總數為1,095,965仟元，較2022年度1,060,739仟元，增加35,226仟元

(成長3.32%)。 

五、獲利能力分析   

(一) 財務收支 

單位：新台幣仟元

項目 金額 

營業收入   1,207,507  

營業毛利   356,762  

營業利益   111,542  

稅前淨利   113,030  

稅後淨利  91,600  

稅後每股盈餘(元)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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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獲利能力分析 

單位：%

項目  比率 

資產報酬率   6.53  

股東權益報酬率   8.68  

占實收資本額比率 
營業利益  16.83  

稅前淨利  17.05  

純益率  7.59  

稅後每股盈餘(元)  1.38

六、研究發展狀況 

永鴻除持續深耕既有動物學名藥品與飼添配方產品，將配合動物營養與生化科技等專業，並

結合綠色養殖概念，透過產品應用減少動物養殖有害物排放讓環境永續；公司同時也擴展產品多

樣性，除現有家禽家畜經濟動物外，也開發水產類產品，拓展市場。並同步開發寵物市場用藥與

特殊營養品，為客戶構建完整動物保健方案。2023年度國內增加18張許可證，其中動物用藥許可

證8張、飼料添加物製造登記證2張及永信轉入動物用藥針劑許可證8張；全球增加動物用藥許可

證1張及飼料添加物製造登記證2張。未來將持續落實量產工藝與WHO GMP管理，以多元化的發展

策略，積極與國內外動保產業與通路交流，共同打造永鴻成為最具競爭力與品牌影響力的國際動

保企業。 

負責人：李芳裕              經理人：鍾威凱    主辦會計：陳怡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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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審計委員會查核報告書 

永鴻國際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審計委員會查核報告書

茲 准

董事會造具本公司 2023 年度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及盈餘分派議案

等；其中財務報表業經委託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趙敏如會計師及

呂莉莉會計師查核簽證完竣，並出具查核報告。 

    上述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及盈餘分派議案經本審計委員會查核，

認為尚無不合，爰依證券交易法第十四條之四及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九條

之規定報告如上，敬請 鑒核。 

此  致 

      本公司 2024 年度股東常會 

                 審計委員會召集人：  

2 0 2 4 年 3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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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L�與²近��! ��&���¿!銷ô

ÃÄ金額，;評Ô��重D��，若�重D變6者，��j�	��¼N

í��� ±銷ô��，;評Ô銷ô��&�Ü�3銷貨ÃÄ認Å金額&�ö�!Ä�ç點&

0e�N

í選�資(負*%� ���間&銷ô"錄，;評ÔÃÄ認Åç點øù適rN

dde階Ò與$e¿%°財=�	&責�

de階Ò&責�VOW證YZ行\財=�	]製_`-K金融bcdefg�認ijZk

�l&�際財=�m_`3�際�計_`3解釋!解釋�	]製qr表達&財=�	，&'�

與財=�	]製�關&(要ú部ãä，;ö�財=�	)Ù�m¼�舞+Õ錯誤&重D¾Ü表

達N

�]製財=�	ç，de階Ò&責�.AB評Ô
鴻�際��股��限��/0Kï&能

23�關�項&Ê露，;!/0Kï�計xy&34，除非de階Ò�789
鴻�際��股

��限��Õ:;ïJ，Õ除89Õ:Jà<�Ü際i行&��T=N


鴻�際��股��限��&$e¿%@>~計fg�Õb?\I負�bc財=�m9¹&

責�N

�計���財=�	&責�

L�計���財=�	&@A，V°財=�	´體øùÙ�m¼�舞+Õ錯誤&重D¾Ü

表達¡¢0eö ，jBC���	N0eö V高±ö ，DOW~計_`�行&����

�E�證(能FB財=�	Ù�&重D¾Ü表達N¾Ü表達i能m¼�舞+Õ錯誤NÂ¾Ü表

達&G<金額ÕGHHi0e預��J響財=�	L4者S�&KMNF，`被認§C�重D

�N

L�計�OW~計_`��ç，運4J®¯!JPQNL�計�.�行�Å��：

1.辨認j評Ô財=�	m¼�舞+Õ錯誤&重D¾Ü表達風險；°S評Ô&風險設計!�行適

r&¼½°F；j¡¢足£!適¥&��證¦;�§���見&xyN¼舞+i能S!T

謀3V造3X�遺Z3¾Ü聲�Õ踰越ú部ãä，X)FBm¼�舞+&重D¾Ü表達&風

險高�m¼�錯誤者N

2.°與��^關&ú部ãä¡¢(要&_解，;設計rç`u�適r&��¹ê，D�@A非

°
鴻�際��股��限��ú部ãä&�l�表¨�見N

3.評Ôde階ÒS34�計EF&適r�，!�S��計Ô計與�關Ê露&0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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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O¦S¡¢&��證¦，°de階Ò34/0Kï�計xy&適r�，;!L
鴻�際��

股��限��/0Kï&能2i能(�重DQa&�bÕ`uøùÙR重D¾ö��，�B

c論NL�計�若認§該��bÕ`uÙR重D¾ö��，`須����	ºf醒財=�	

L4者h�財=�	&�關Ê露，Õ�該�Ê露V�¾適rçi����見NL�計�&c

論V;j至���	%S¡¢&��證¦§xyND)k�bÕ`ui能m致
鴻�際��

股��限��¾mC�/0Kï&能2N�

5.評Ô財=�	@AB�關附註I&´體表達3cn!úo，;!財=�	øùqr表達�關�

�!�bN

L�計�與$e¿%À通&�項，ABS規p&���q!ç間，;!重D��Z7@A

B���過¹ºS辨認&ú部ãä顯著tuIN

L�計�v與$e¿%À通&�項º，N�°
鴻�際��股��限������� ±

財=�	��&關鍵���項NL�計�����	ºw�該��項，除非Ex¾q許�開Ê

露ñ��項，ÕRéz見`u�，L�計�N�¾����	ºÀ通ñ��項，¼i0e預�

ßÀ通S(�&負面J響D�S{進&�|}2N

~ � ��J�聯�0���計�����=�S

��計��：

證Yìd�關
��|證�號

：
金d證~��1050036075號

金d證Ì��0940100754號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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鴻�際��股��限��

/012表

����� !��� �#�%至"�#$"�%

¿%²�����

112 ± 111 ±
金�額 ％ 金�額 ％

4000 ïJÃÄ@附註Ì@"ÍI!�I $ 1,207,507 100 1,185,358 100

5000 ïJ·L@附註Ì@ÈI3@ÍI3@ÌI3@"I3@"ÌI!�I 850,745 70 832,130 70

5900 ïJ³} 356,762 30 353,228 30

6000 ïJ費4@附註Ì@�I3@ÍI3@ÌI3@�I3@�I3@"I3@"$I3@"ÌI!�I：

6100 µ銷費4 146,514 12 139,078 12

6200 �de費4 73,352 6 70,014 6

6300 ¶·Z¸費4 25,458 2 19,505 2

6450 預� 4¹11u@迴»}2I (104) - 12 -

��ïJ費40計 245,220 20 228,609 20

6900 ïJ�} 111,542 10 124,619 10

7000 ïJàÃÄ!¼B@附註Ì@�I3@"�I!�I：

7100 �}½ÃÄ 541 - 135 -

7010 ���ÃÄ 496 - 633 -

7020 ���}2!1u 2,425 - 8,542 1

7050 �財=·L (1,974) - (2,916) -

��ïJàÃÄ!¼B0計 1,488 - 6,394 1

7900 ���} 113,030 10 131,013 11

7950 ¹：S¢�費4@附註Ì@"�II 21,430 2 24,495 2

8200 L��} 91,600 8 106,518 9

8300 ��/012@附註Ì@"I!@"�II：

8310 ¾重�類至12&項@

8311 ö� }計¿&m衡量H (694) - 652 -

8349 ¹：與¾重�類&項@�關&S¢� (139) - 130 -

8300 L���/012 (555) - 522 -

8500 L�/012H額 $ 91,045 8 107,040 9

Á股¤餘@¿%：����，附註Ì@"ÈII

9750 xLÁ股¤餘 $ 1.38 1.69
9850 Â釋Á股¤餘 $ 1.38 1.68

(請詳閱 附財=�	附註)

董�長：©芳裕 Ke\：鍾® �計ìd：陳°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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鴻�際��股��限��

7金9量表

����� !��� �#�%至"�#$"�%

¿%²�����

112 ± 111 ±
ïJÅ6&7金9量：
�L����} $ 113,030 131,013
�調´項@：
���Ã2費1項@

Ç舊費4 76,520 77,999
É銷費4 218 218
預� 4¹11u@迴»}2I (104) 12
}½費4 1,974 2,916
}½ÃÄ (541) (135)

���股�xyÄ�酬Ë·L - 5,298
���處�!�Ì¾6(3��!設�@}2I1u (36) 46

)Ü7à�ÍÎ@}2I1u (264) 827
�賃iÏ1u@}2I (2) 10

����Ã2費1項@0計 77,765 87,191
��與ïJÅ6�關&資(／負*變6H：
���與ïJÅ6�關&資(&�變6：
����½Ã�¦ 3,974 2,826
����½Ã�� 7,370 14,446
����½Ã��－關V\ 3,368 (4,034)
������½Ã� (327) 1,565
������½Ã�－關V\ 119 (2,752)
����Ù貨 13,722 (34,119)

預��項 22,701 (15,798)
������96資( 278 (320)
�����與ïJÅ6�關&資(&�變60計 51,205 (38,186)
���與ïJÅ6�關&負*&�變6：
����0õ負* - (4,362)
����½��� 23,741 (7,119)
����½���－關V\ 700 (19,159)
������½�� (1,070) 3,125
������½��－關V\ (230) 1,065

退�負* (87) 67
������96負* 540 493

�ö� }負* (3,329) 2,672
�����與ïJÅ6�關&負*&�變60計 20,265 (23,218)
�����與ïJÅ6�關&資(!負*&�變60計 71,470 (61,404)

調´項@0計 149,235 25,787
��ï運(�&7金9Ä 262,265 156,800
��Ã¡&}½ 541 135

¼�&}½ (2,170) (2,944)
¼�&S¢� (25,146) (26,428)

���ïJÅ6&�7金9Ä 235,490 127,563
Ð資Å6&7金9量：
�¡¢¾6(3��!設� (13,011) (21,484)
�處�¾6(3��!設� 36 355
�ÙB�證金¹Ñ@{ÒI (329) 3,866
預�設��{Ò (2,476) (566)

��ÐÐ資Å6&�7金9B (15,780) (17,829)
Ó資Å6&7金9量：
����{Ò 580,000 970,000
����¹Ñ (700,000) (890,000)
Ô還長��� - (140,000)
�賃L金Ô還 (8,556) (8,420)

�ZÖ7金股} (80,117) (82,500)
�g��行認股4 1,271 52,998
��Ó資Å6&�7金9B (207,402) (97,922)
L�7金!õr7金{ÒH 12,308 11,812
�×7金!õr7金餘額 91,603 79,791
�Ø7金!õr7金餘額 $ 103,911 91,603

(請詳閱 附財=�	附註)

董�長：©芳裕 Ke\：鍾® �計ìd：陳°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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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四

、
盈
餘

分
配

表
 

永
鴻

國
際

生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2
0
2
3
年

度
盈

餘
分

配
表

 

單
位
:新

台
幣
元
 

項
  
  
 
  
目
 

金
額
 

期
初
未
分
配
盈
餘
 

1
71
,8
16
,2
85

減
：

其
他
綜

合
(
損
)
益

 
  
  
(5
54
,
87
3)
 

加
：
20
2
3
年
度
稅
後
淨
利
 

9
1,
5
99
,
83
9

減
：

提
列
法

定
盈
餘
公
積
 

(
9,
10
4,
49
7)
 

減
：

提
列
特
別
盈
餘
公
積
 

0
 

可
供

分
配
盈
餘
 

2
53
,
75
6
,7
5
4

分
配
項
目
: 

 
  
 
  
 
 分

配
股
息
 

0
 

  
  
  
  
股
東
紅
利
：
現
金
股
利
@1
.0
4
元
 

(
68
,9
43
,6
80
) 

 
  
 
  
 
 分

配
金
額
小
計
 

(
68
,
94
3
,6
8
0)
 

期
末
未
分
配
盈
餘
 

1
84
,8
13
,0
74

負
責
人
：
李
芳
裕
  
  
  
  
  

  
  
  
  
 經

理
人
：
鍾
威
凱

  
  
  
  
 主

辦
會
計
：
陳
怡
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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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五
、

2
0
2
3
年

度
關

係
人

交
易

報
告

 

2
0
2
3
年

度
關

係
人

交
易

報
告

依
據
本
公
司
「
關
係
人
相
互
間
財
務
業
務
相
關
作
業
規
範
」
第
九
條
之
一
規
定
，
向
關
係
人
進
銷
貨
、
進
行
勞
務
、
技
術
服
務
交
易
，
預
計
全
年
度
交
易
金
額
達

公
司
最
近
期
合
併
總
資
產
或
最
近
年
度
合
併
營
業
收
入
淨
額
之
百
分
之
五
，
或

與
關
係
人
簽
署
經
銷
、
授

權
或
與
之
相
類
之
合
約
者
，
其

該
部
分
之
關
係
人
交

易
，
應

於
年
度
結
束
後
提
最
近
期
股
東
會
報
告
。
 

20
2
3
年
度
關
係
人
交
易
執
行
情
形
相
關
資
訊
揭
露
如
下
：
  
  
  
  
  
  
  
  
  
  
  
  
  
  
  
 
  
  
 
  
  
  
  
  
 
  
  
  
  
  
 
  
 單

位
：
新

台
幣
千

元
 

交
易
對
象
 

性
質
 

交
易
金
額
 

授
信
期

間
 

佔
最
近
年
度
合

併
營
業
收
入
淨

額
之
比
率
 

依
據
董
事
會
通

過
之
交
易
價
格

計
算
原
則
辦
 

逾
董
事
會
通

過
之
全
年
度

交
易
金
額
上

限
 

應
收
(付

)
票
據
、
帳

款
、
租
賃
負

債
餘
額
 

佔
最
近
期

合
併
總
資

產
之
比
率
 

永
信
藥
品
工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進
貨
 

20
7,
37
8

12
0
天

17
.1
7%
 

是
 

否
 

(6
3,
89
0)

4
.6
3%
 

租
賃
 

62
9

(
合

約
總

價
1,
82
4
千
)

10
天

0.
05
% 

是
 

否
 

1,
4
29

0
.1
0%
 

Y.
S.
P.
 

IN
DU
ST
R
IE
S 
(M
)
 

SD
N.
 B
H
D.
 

銷
貨
 

7,
42
6

90
天

0.
61
% 

是
 

否
 

2,
4
04

0
.1
7%
 

澳
洲
市
場
動
物
產
品

合
作
案
 

-
-

-
-

-
-

- 

Ch
em
ix
 
In
c.
 

日
本
市
場
動
物
針
劑

註
冊
、
經
銷
與
供
貨
案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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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公司章程」修訂條文對照表 

永鴻國際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修訂條文對照表 

修正前 

條次 
修正前內容 

修正後

條次 
修正後內容 

修正依據及 

理由 

第十四
條 

本公司股東會之決議，除公司法另有規
定外，應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
之股東出席，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
之同意行之。本公司股票興櫃掛牌後，
應將電子方式列為股東會行使表決權
管道之一，股東得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
使表決權；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
權時，其行使方式應載明於股東會召集
通知。 

第十四
條 

本公司股東會之決議，除公司法另有規
定外，應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
之股東出席，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
之同意行之。本公司應依公司法第一七
七條之一規定，將電子方式列為股東會
行使表決權管道之一，股東得以書面或
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以書面或電子方
式行使表決權時，其行使方式應載明於
股東會召集通知。 

為便利股東行使
表決權以落實股
東行動主義並持
續提升公司治
理，金管會依公司
法第一七七條之
一第一項之授
權，擴大公司應採
電子投票之適用
範圍，將現行上市
（櫃）公司召開股
東會時，應將電子
方式列為表決權
行使管道之一，擴
大至興櫃公司投
票亦須包括電子
方式，並自 2023
年起實施，故配合
法規修正。 

第廿一
條 

本公司設置董事五至十一人，任期三
年，由股東會就有行為能力之人選任
之，連選得連任。法人股東代表如當選
為董事，得由該法人隨時改派之，但以
補足原任期為限。 
前項董事名額中，設置獨立董事不得少
於二人，且不得少於董事席次五分之
一，採候選人提名制度，由股東會就獨
立董事候選人名單中選任之。有關獨立
董事之專業資格、持股、兼職限制、提
名與選任方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依證
券主管機關之相關規定。 
本公司上市(櫃)後，董事之選任方式，
依公司法第一九二條之一規定採候選
人提名制度，由股東就董事候選人名單
中選任之。 
本公司依證券交易法第十四條之四規
定設置審計委員會，由全體獨立董事組
成，其人數不得少於三人，審計委員會
或審計委員會之成員負責執行公司
法、證券交易法暨其他法令規定有關監
察人之職權。 

第廿一
條 

本公司設置董事五至十一人，任期三
年，由股東會就有行為能力之人選任
之，連選得連任。法人股東代表如當選
為董事，得由該法人隨時改派之，但以
補足原任期為限。 
前項董事名額中，設置獨立董事不得少
於二人，且不得少於董事席次五分之
一，採候選人提名制度，由股東會就獨
立董事候選人名單中選任之。有關獨立
董事之專業資格、持股、兼職限制、提
名與選任方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依證
券主管機關之相關規定。 
本公司董事之選任方式，依公司法第一
九二條之一規定採候選人提名制度，由
股東就董事候選人名單中選任之。 
本公司依證券交易法第十四條之四規
定設置審計委員會，由全體獨立董事
組成，其人數不得少於三人，審計委
員會或審計委員會之成員負責執行公
司法、證券交易法暨其他法令規定有
關監察人之職權。 

1.依據金融監督管
理委員會Dec.29, 
2023金管證交字第
1120386116號令辦
理。 
2.興櫃公司自
Jan.01, 2025起，
全體董事及監察人
選舉應採候選人提
名制度，並載明於
章程，股東應就董
事及監察人候選人
名單中選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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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前 

條次 
修正前內容 

修正後

條次 
修正後內容 

修正依據及 

理由 

第卌四
條 

本章程訂於 101 年 4 月 20 日。第一次
修正於 101 年 5 月 18 日。第二次修正
於101年 7月 26日。第三次修正於102
年 1 月 30 日。第四次修正於 102 年 6
月 21 日。第五次修正於 105 年 5 月 3
日，第六次修正於 105 年 11 月 3 日，
第七次修正於 110 年 1 月 18 日，第八
次修正於 110 年 4 月 27 日，第九次修
正於 111 年 3 月 14 日。第十次修正於
111 年 7 月 29 日。第十一次修正於 111
年 10 月 25 日。第十二次修正於 112
年 02 月 17 日。第十三次修正於 112
年 6 月 29 日。 

第卌四
條 

本章程訂於 101 年 4 月 20 日。第一次
修正於 101 年 5 月 18 日。第二次修正
於101年 7月26日。第三次修正於102
年 1 月 30 日。第四次修正於 102 年 6
月 21 日。第五次修正於 105 年 5 月 3
日，第六次修正於 105 年 11 月 3 日，
第七次修正於 110 年 1 月 18 日，第八
次修正於 110 年 4 月 27 日，第九次修
正於 111 年 3 月 14 日。第十次修正於
111 年 7月 29日。第十一次修正於 111
年 10 月 25 日。第十二次修正於 112
年 02 月 17 日。第十三次修正於 112
年 6 月 29 日。第十四次修正於 113 年
6 月 24 日。 

依股東會通過日增
訂修正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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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資金貸與他人處理準則」修正條文對照表 

永鴻國際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資金貸與他人處理準則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前 

條次 
修正前內容 

修正後

條次 
修正後內容 

修正依據及 

理由 

第七條 本公司將公司資金貸與他人前，應審慎
評估是否符合本公司所訂資金貸與他
人作業程序之規定，併同第四條之評估
結果提董事會決議後辦理，不得授權其
他人決定。  

本公司資金貸與他人時，應充分考量各
獨立董事之意見，並將同意或反對之明
確意見及反對之理由列入董事會記錄。

第七條 本公司將公司資金貸與他人前，應審慎
評估並定期檢視是否符合本公司所訂
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之規定，併同第
四條之評估結果提董事會決議後辦
理，不得授權其他人決定。若公司之應
收帳款及應收帳款以外之款項(如其他
應收款、預付款項、存出保證金)逾正
常授信期限 3 個月仍未收回且金額重
大者，或性質特殊且有支付金額不具契
約關係、支付金額與契約所訂履約義務
不符或支付款項之原因消失等任一情
況逾 3 個月仍未收回之應收帳款以外
之款項，應提最近一次董事會決議是否
屬資金貸與性質。  

本公司資金貸與他人時，應充分考量各
獨立董事之意見，並將同意或反對之明
確意見及反對之理由列入董事會記錄。 

依公開發行公司
資金貸與及背書
保證處理準則問
答集及公司實際
狀況需要，擬修正
部分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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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八、「股東會議事規則」修訂條文對照表 

永鴻國際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東會議事規則修訂條文對照表 

修正前 

條次 
修正前內容 

修正後

條次 
修正後內容 

修正依據及 

理由 

第十三
條 

表決權行使 
股東每股有一表決權；但受限制或公司
法第一百七十九條第二項所列無表決
權者，不在此限。 
本公司股票興櫃掛牌後，召開股東會
時，應採行以電子方式並得採行以書面
方式行使其表決權；其以書面或電子方
式行使表決權時，其行使方法應載明於
股東會召集通知。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
使表決權之股東，視為親自出席股東
會。但就該次股東會之臨時動議及原議
案之修正，視為棄權，故本公司宜避免
提出臨時動議及原議案之修正。 

第十三
條 

表決權行使 
股東每股有一表決權；但受限制或公司
法第一百七十九條第二項所列無表決
權者，不在此限。 
本公司召開股東會時，應採行以電子方
式並得採行以書面方式行使其表決
權；其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時，其行使方法應載明於股東會召集通
知。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之股
東，視為親自出席股東會。但就該次股
東會之臨時動議及原議案之修正，視為
棄權，故本公司宜避免提出臨時動議及
原議案之修正。 

為便利股東行使
表決權以落實股
東行動主義並持
續提升公司治
理，金管會依公司
法第 177 條之 1
第 1 項之授權，擴
大公司應採電子
投票之適用範
圍，將現行上市
（櫃）公司召開股
東會時，應將電子
方式列為表決權
行使管道之一，擴
大至興櫃公司投
票亦須包括電子
方式，並自 2023
年起實施，故配合
法規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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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九

、
擬

解
除
董

事
競

業
禁

止
限
制

明
細

表
 

 

董
事
 

目
前

擔
任

屬
於

公
司

營
業

範
圍

內
之

公
司

職
務

 

黃
昭
媛
 

1.
得
勝
醫
學
科
技
(股

)公
司
 董

事
長
暨
總
經
理
。
 

2.
禾
伸
堂
生
技
(股

)公
司
 獨

立
董
事
。
 

3.
得
盛
管
理
顧
問
(股

)公
司
 董

事
長
暨
總
經
理
。
 

4.
To
pm
un
ni
ty
 T
he
ra
pe
ut
ic
s 
Li
mi
te
d
董
事
暨
總
經
理
。
  

5.
生
展
生
物
科
技
(股

)公
司
獨
立
董
事
。
  

李
淑
慧
 

1.
臺
灣
大
學
生
物
資
源
暨
農
學
院
獸
醫
專
業
學
院
分
子
暨
比
較
病
理
生
物
學
研
究
所
兼
任
助
理
教
授
。
 

2.
生
命
之
星
國
際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顧
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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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公司章程(修訂前)  
    

永鴻國際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本公司依公司法之規定組織，定名為「永鴻國際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Vetnostrum Animal 

Health Co., Ltd.)」。 

第二條：本公司所營事業如下： 

一、C201010 飼料製造業。 
二、C201020 寵物食品製造業。 
三、C802060 動物用藥製造業。  
四、F103010 飼料批發業。  
五、F107070 動物用藥品批發業。  
六、F202010 飼料零售業。  
七、F207070 動物用藥零售業。  
八、F401010 國際貿易業。  
九、F113030 精密儀器批發業。  
十、F213040 精密儀器零售業。  
十一、F106060 寵物食品及其用品批發業。  
十二、F206050 寵物食品及其用品零售業。  
十三、F108021 西藥批發業。  
十四、F208021 西藥零售業。  
十五、ZZ99999 除許可業務外，得經營法令非禁止或限制之業務。 

第三條：本公司設總公司於新竹縣，必要時經董事會之決議及主管機關之核准得在國內外設立

分公司或辦事處。 

第四條：本公司之公告方法，依公司法第二十八條規定辦理。 

第五條：本公司不得對外背書保證。 

第六條：本公司轉投資，不受公司法第十三條所訂轉投資總額不得超過實收股本百分之四十之

限制，有關轉投資事宜應經董事會決議辦理之。 

第二章 股份 

第七條：本公司資本總額定為新台幣貳拾壹億元整，共分為貳億壹仟萬股，每股新台幣壹拾元

整，上述資本額中壹億元，分為壹仟萬股，每股新台幣壹拾元整，係保留供認股權憑

證、附認股權特別股、附認股權公司債行使認股權使用，其中未發行之股份得分次發

行，授權董事會依公司法及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第八條：本公司股票概為記名式，由代表公司之董事簽名或蓋章，並經依法得擔任股票發行簽

證人之銀行簽證後發行之。 

本公司發行之股份得免印製股票，惟應洽證券集中保管事業機構登錄。 

第九條：本公司股份轉讓之登記，於股東常會開會前六十日內，股東臨時會開會前三十日內或

公司決定分派股息、紅利及其他利益之基準日前五日內均停止之。 

第十條：本公司依公司法收買之庫藏股，轉讓之對象包括符合一定條件之控制或從屬公司員工。

        本公司員工認股權憑證發給對象，包括符合一定條件之控制或從屬公司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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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發行新股時，承購股份之員工包括符合一定條件之控制或從屬公司員工。 

        本公司發行限制員工權利新股之對象包括符合一定條件之控制或從屬公司員工。 

第十一條：本公司股務處理依主管機關所頒佈之「公開發行公司股務處理準則」規定辦理。 

第三章 股東會 

第十二條：本公司股東會分常會及臨時會二種，常會每年召開一次，於每會計年度終了後六 

  個月內召開；臨時會於必要時依法召集之。 

股東會開會時，得以視訊會議或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方式為之。 

第十三條：本公司股東常會之召集應於三十日前，股東臨時會之召集應於十五日前，載明開會

日期、地點及召集事由，依法令規定得以書面或電子方式通知各股東，但對於未滿

一千股之股東，得以公告方式為之。 

第十四條：本公司股東會之決議，除公司法另有規定外，應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之股

東出席，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行之。本公司股票興櫃掛牌後，應將電子

方式列為股東會行使表決權管道之一，股東得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以書

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時，其行使方式應載明於股東會召集通知。 

第十五條：本公司股東因故不能出席股東會時，得出具委託書，載明授權範圍委託代理人出席。

股東委託出席之辦法，除依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七條規定外，悉依主管機關頒佈之「公

開發行公司出席股東會使用委託書規則」規定辦理。 

第十六條：本公司股東，除有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九條情形外，每股有一表決權。 

第十七條：本公司股東會由董事會召集，以董事長為主席；董事長因故不能出席時，由董事長

指定董事一人代理之，未指定時，由董事互推一人代理之；如由董事會以外之其他

召集權人召集者，主席由該召集權人擔任，召集權人有二人以上時，應互推一人擔

任之。 

第十八條：股東會之決議事項，應作成議事錄，由主席簽名或蓋章，並於會後二十日內分發各

股東。議事錄之製作及分發，得以書面、電子方式為之，並依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三

條規定辦理。 

第十九條：(刪除) 

第二十條：本公司如欲撤銷公開發行時，須提報股東會通過後向主管機關申請之，且於興櫃期

間及上市(櫃)期間均不變動此條文。 

第四章 董事及審計委員會 

第廿一條：本公司設置董事五至十一人，任期三年，由股東會就有行為能力之人選任之，連選

得連任。法人股東代表如當選為董事，得由該法人隨時改派之，但以補足原任期為

限。 

          前項董事名額中，設置獨立董事不得少於二人，且不得少於董事席次五分之一，採

候選人提名制度，由股東會就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中選任之。有關獨立董事之專業

資格、持股、兼職限制、提名與選任方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依證券主管機關之相

關規定。 

          本公司上市(櫃)後，董事之選任方式，依公司法第一九二條之一規定採候選人提名

制度，由股東就董事候選人名單中選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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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依證券交易法第十四條之四規定設置審計委員會，由全體獨立董事組成，其

人數不得少於三人，審計委員會或審計委員會之成員負責執行公司法、證券交易法

暨其他法令規定有關監察人之職權。 

第廿二條： (刪除) 

第廿三條：董事缺額達三分之一時，董事會應於六十日內召開股東臨時會補選之，其任期以補

足原任之期限為限。 

獨立董事因故解任，致人數不足章程規定者，應於最近一次股東會補選之。獨立董

事均解任時，公司應自事實發生之日起六十日內，召開股東臨時會補選之。 

第廿四條：董事任期屆滿而不及改選時，除公司法另有規定外，延長其執行職務至改選董事就

任時為止。 

第廿五條：本公司業務之執行，除公司法或章程規定應由股東會決議之事項外，均應由董事會

決議行之。 

第廿六條：董事會之職權 

一、經營方針及中、長程發展計劃之審議、年度業務計劃之審議與監督執

行。 

          二、預算之審議及決算之審議。 

          三、資本增減計劃之擬訂。 

          四、盈餘分派或虧損撥補之擬訂。 

          五、轉投資其他事業之擬定、審議。 

          六、重大資本支出計劃之審議。 

          七、對外重要合約之審議。 

          八、專門技術及專利權之取得、出讓、授與承租及技術合作契約之核可、修

訂及終止。 

          九、公司章程及重要業務規章之擬訂。 

          十、分支機構設立、裁撒、改組或解散之審議。 

          十一、本公司總經理、副總經理及重要人之任免。 

          十二、股東會之召集及股東會決議之執行。 

          十三、以股息紅利或公積撥充資本之擬訂。 

          十四、總經理提請核議事項之審定。 

          十五、依據其他法令規章及股東會賦予之職權。

第廿七條：董事組織董事會，由三分之二以上董事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之同意，互選一

人為董事長，對外代表本公司。 

第廿八條：除公司法有規定外，董事會由董事長召集之。董事會之召集程序應依公司法第二百

零三條辦理。 

          董事會之召集，應載明事由，於七日前通知各董事；但有緊急情事時，得隨時召集

之。董事會之召集通知，得以書面、傳真或電子郵件等方式為之。 

第廿九條：董事會議應由本公司董事長擔任主席；董事長因故不能出席時，由董事長指定董事

一人代理之，未指定時，由董事互推一人代理之。 

第三十條：董事會之決議，除公司法另有規定外，應有過半數董事之出席，出席董事過半數之

同意行之。 

第卅一條：董事因故不能出席董事會時，得出具委託書，列舉召集事由之授權範圍，委託其他

董事代理出席董事會，但每一董事以受一人之委託為限。董事會開會時，如以視訊

會議為之，其董事以視訊參與會議者，視為親自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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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卅二條：董事會之決議事項，應作成議事錄，由主席簽名或蓋章，並於會後二十日內分發各

董事。議事錄之製作及分發，得以書面、電子方式為之，並依公司法第二百零七條

辦理。 

第卅三條：(刪除)  

第卅四條：(刪除) 

第卅五條：本公司得為董事於任期內，就其執行業務範圍依法應負之賠償責任，授權董事會為

其購買責任保險，以降低並分散董事因錯誤或疏失行為而造成公司及股東重大損害

之風險。 

第卅六條：本公司董事之報酬授權董事會依董事對本公司營運參與之程度及貢獻之價值，並參

酌國內外業界水準議定之。 

第卅七條：全體董事之車馬費，由董事會議定之。 

第五章 經理人 

第卅八條：本公司得設經理人，其委任、解任及報酬依照公司法第二十九條規定辦理。 

總經理秉承董事會所賦與之職權，綜理本公司一切事宜。 

第六章 會計 

第卅九條：本公司應於每會計年度終了，由董事會造具(一)營業報告書(二)財務報表(三)盈餘

分派或虧損撥補之議案等各項表冊，提交股東常會，請求承認。 

第四十條：為激勵員工及經營團隊，公司年度如有獲利，應提撥員工酬勞 1~4%，董事酬勞不高

於 1%。但公司尚有累積虧損時，應預先保留彌補數額。 

          董事酬勞僅以現金方式分派，員工酬勞以股票或現金方式分派，應由董事會以董事

三分之二以上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同意之決議行之，並報告於股東會。 

          員工酬勞發給股票或現金之對象包括符合一定條件之從屬公司員工。 

第卌一條：本公司每年決算如有盈餘，應先提繳稅款、彌補累積虧損，次提百分之十為法定盈

餘公積，但法定盈餘公積已達本公司實收資本總額時，不在此限。另依相關法令規

定提列或迴轉特別盈餘公積後，如尚有盈餘，得由董事會擬具盈餘分配案，提請股

東會決議分派股東紅利。 

          本公司股利政策係配合目前及未來之發展計畫、考量投資環境、資金需求及國內外

競爭狀況，並兼顧股東利益等因素，分配股東股息紅利時，得以現金或股票方式為

之，其中現金股利不低於股利總額之百分之二十。 

第七章 附則 

第卌二條：本公司組織規程及核決權限劃分規則以董事會決議另訂之。 

第卌三條：本章程未定事項，悉依照公司法及其他有關法令之規定辦理。 

第卌四條：本章程訂於 101 年 4 月 20 日。第一次修正於 101 年 5 月 18 日。第二次修正於 101

年 7 月 26 日。第三次修正於 102 年 1 月 30 日。第四次修正於 102 年 6 月 21 日。第

五次修正於 105 年 5 月 3 日，第六次修正於 105 年 11 月 3 日，第七次修正於 110

年 1 月 18 日，第八次修正於 110 年 4 月 27 日，第九次修正於 111 年 3 月 14 日。第

十次修正於 111 年 7 月 29 日。第十一次修正於 111 年 10 月 25 日。第十二次修正於

112 年 02 月 17 日。第十三次修正於 112 年 06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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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資金貸與他人處理準則(修正前) 

 

永鴻國際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資金貸與他人處理準則 

第一條：本公司因業務需要，為加強對關係企業資金融通事項之管理，特依據金融監督管理委

員會所頒佈之「公開發行公司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處理準則」之規定訂定。 

第二條：一、本公司對外資金貸與對象，  

(一) 本公司直接或間接持股 20％以上之各關係企業。 

(二) 直接或間接對本公司持股 50%以上之各關係企業。 

二、本公司資金貸與關係企業，如屬因業務往來之需者，貸與金額以業務所需之金額

為限。如屬有短期融通之必要者，以代關係企業墊付營運上必要支出及短期營運

資金週轉之需為限。 

三、前述所稱「短期」，係指一年或一營業週期 (以較長者為準) 之期間。融資金額係

指本公司短期融通資金之累計餘額。 

第三條：資金貸與總額及個別對象之限額： 

一、資金貸與之總額：以不超過本公司淨值之百分之十二。 

二、個別對象之限額：對同一企業融通之限額並不得超過新台幣伍仟萬元。 

三、業務往來者： 

(一)貸放總額：以不超過本公司淨值之百分之二。 

(二)與本公司有業務往來之公司，個別貸與之金額不得超過雙方於資金貸與前十

二個月期間之業務往來總金額（所稱業務往來金額，係指雙方間進貨或銷貨金

額孰高者）。 

四、短期融通資金必要者：貸放總額以不超過本公司淨值之百分之十。 

五、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股份百分之百之國外公司間從事資金貸與，或本公

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股份百分之百之國外公司對本公司從事資金貸與不超過

本公司淨值之百分之十二及個別不超過新台幣伍仟萬元之限制。 

六、本準則所稱之淨值，係指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規定之資產負債表歸屬於

母公司業主之權益。   

七、公司負責人違反第一項規定時，應與借用人連帶負返還責任；如公司受有損害者，

亦應由其負損害賠償責任。 

第四條：對核准貸放之關係企業，均須經本公司徵信通過，其內容包括財務報表之評估，現金

流量之分析，生產及銷售計劃之評估與對本公司之營運風險、財務狀況、股東權益之

影響。 

第五條：借款人向本公司申請資金貸放，應出具申請書或公函詳述借款金額，期限及用途，並

由經辦人員填具徵信報告及意見，擬具貸放條件，逐級呈財務經理轉送總經理及董事

長核准，經董事會決議通過，始得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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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與母公司或子公司間，或子公司間之資金貸與，應依前項提董事會決議並得授

權董事長對同一貸與對象於董事會決議之一定額度及不超過一年之期間內分次撥貸

或循環動用。 

前項所稱一定額度，除符合本辦法第三條規定者外，本公司或其子公司對單一企業之

資金貸與之授權額度不得超過該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百分之十。 

第六條：本公司貸放資金與關係企業，如認為有必要時，應由融資對象提供相當融資額度之擔

保品並保證其權利之完整。 

前項債權擔保，債務人得提供相當資力及信用之個人或公司為保證，以代替提供之擔

保品。以公司為保證者，該保證公司應在公司章程中訂有得為保證之條款，並應提交

其股東會有關事項決議之議事錄。 

第七條：本公司將公司資金貸與他人前，應審慎評估是否符合本公司所訂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

序之規定，併同第四條之評估結果提董事會決議後辦理，不得授權其他人決定。 

本公司資金貸與他人時，應充分考量各獨立董事之意見，並將同意或反對之明確意見

及反對之理由列入董事會記錄。 

第八條：本公司與關係企業簽訂融資契約時，應以向主管機關登記之印鑑為憑辦理。 

第十條：資金貸與計息方式： 

本公司辦理資金貸與利率，不得低於本公司向金融機構短期借款的平均利率。若本公

司於辦理資金貸與時無短期借款，資金貸與利率則不得低於董事會決議日台灣銀行一

年期定期存款利率。每筆利息按合約計算，每逢月底結算，按月取息。如遇特殊情形，

得經董事會同意後，依實際需要予以調整。 

第十一條：資金貸與案件經核准者，財務部門得視融資對象資金需求情形一次或分次撥款，融

資對象亦得一次或分次償還，但借款餘額不得超過本準則第三條之規定。 

第十二條：本公司於完成每一筆資金貸與手續時，應由財務部門編製取得擔保品或信用保證之

文件，送交會計部門編製傳票，登載於必要之帳簿。 

第十三條：凡經核可貸放資金之關係企業應按期提供財務報表營運計劃書及有關之業務資料，

動用資金情形，以提供本公司參考。 

第十四條：已貸與金額之後續控管措施、逾期債權處理程序 

一、貸款撥放後，應經常注意借款人及保證人之財務、業務及信用狀況等，如有提

供擔保品者，並應注意其擔保價值有無變動情形。 

二、在借貸期限屆滿前，應通知借款人屆期清償本息。借款人於貸款到期償還借款

時，應先計算應付之利息，連同本金一併清償。 

三、借款人未能按期償還本息及履行融資契約時，除事先提出請求，並經董事會同

意展延者外，本公司得要求借款人立即償還所有借款或就其所提供之擔保品或

保證人，依法逕行處分及追償。 

第九條：本公司或關係企業間短期融通期限自放款日起，不得超過一年。因業務往來從事

資金貸與者，期限依董事會決議訂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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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條：經本公司核可貸放資金之關係企業，凡違反本準則第九條及下列情形之一者，本公

司得隨時收回貸放資金。 

一、對本公司所負債務中任何一宗債務到期不履行者。 

二、不按期償款、付息經本公司催討無結果者。 

三、公司發生重大事項未主動通知本公司者。 

四、其他為維護本公司權益，認有收回貸放資金必要者。 

五、受強制執行、假扣押、假處分；或聲請重整或破產法上之和解；或宣告破產等

程序。 

六、受票據交換所為拒絕往來戶之宣告、停業清理債務或負責人失蹤或逃匿時。 

第十六條：  

一、本公司辦理資金貸與事項，應建立備查簿，就資金貸與之對象、金額、董事會

通過日期、資金貸放日期及依本準則應審慎評估之事項詳予登載備查。 

二、本公司內部稽核人員應至少每季稽核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及其執行情形，並

作成書面紀錄，如發現重大違規情事，應即以書面通知審計委員會。 

三、本公司因情事變更，致貸與對象不符本準則規定或餘額超限時，財務部門應督

促財務訂定期限將超限之貸與資金收回，並將該改善計畫送審計委員會，並依

計畫時程完成改善。 

第十七條：資訊公開  

一、本公司應於每月 10 日前公告申報本公司及子公司上月份資金貸與餘額。 

二、本公司資金貸與達下列標準之一者，應於事實發生日之即日起算二日內公告申

報： 

(一)本公司及子公司資金貸與他人之餘額達本公司最近其財務報表淨值百分之

二十以上。 

(二)本公司及子公司對單一企業資金貸與餘額達本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百

分之十以上。 

(三)本公司或子公司新增資金貸與金額達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上且達本公司最近

期財務報表淨值百分之二以上。 

三、本公司之子公司非屬國內公開發行公司者，子公司有前項第三款應公告申報之

事項，應由本公司為之。 

四、本公司應依國際財務報導準則規定，評估資金貸與情形並提列適足之備抵壞

帳，且於財務報告中適當揭露有關資訊，並提供相關資料予簽證會計師執行

必要之查核程序。 

第十八條：對子公司資金貸與他人之控管程序 

一、本公司之子公司擬將資金貸與他人者，本公司應命該子公司依本準則規定訂定

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並應依所定作業程序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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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子公司內部稽核人員亦應至少每季稽核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及其執行情形，

並作成書面紀錄，如發現重大違規情事，應立即以書面通知本公司稽核單位，

本公司稽核單位應將書面資料送交審計委員會。 

三、本公司稽核人員依年度稽核計劃對子公司進行查核時，應一併了解子公司資

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執行情形，若發現有缺失事項應持續追蹤其改善情形，並

作成追蹤報告送交審計委員會並呈報董事長。 

第十九條：罰則 

本公司經理人及經辦人員違反本準則時，依其情節輕重，依本公司人事管理辦法與

員工手冊之規定懲處之。 

第二十條：實施與修改 

一、本公司『資金貸與他人處理準則』，應經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二分之一以上同

意，並提董事會決議，並提報股東會同意，修正時亦同。如有董事表示異議且

有紀錄或書面聲明，公司應將董事異議資料送各審計委員會成員及提報股東會

討論。 

二、前項如未經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者，得由全體董事三分之

二以上同意行之，並應於董事會議事錄載明審計委員會之決議。 

三、前項所稱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及全體董事，以實際在任者計算之。 

四、『資金貸與他人處理準則』提報董事會討論時，應充分考量各獨立董事之意

見，獨立董事如有反對意見或保留意見，應於董事會議事錄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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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股東會議事規則(修訂前) 

永鴻國際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東會議事規則

第一條：目的 

為建立本公司良好股東會治理制度、健全監督功能及強化管理機能，爰依上市上櫃公

司治理實務守則第五條規定訂定本規則，以資遵循。 

第二條：適用範圍 

本公司股東會之議事規則，除法令或章程另有規定者外，應依本規則之規定。 

第三條：股東會召集及開會通知 

本公司股東會除法令另有規定外，由董事會召集之。 

本公司股東會召開方式之變更應經董事會決議，並最遲於股東會開會通知書寄發前為

之。 

本公司應於股東常會開會三十日前或股東臨時會開會十五日前，將股東會開會通知

書、委託書用紙、有關承認案、討論案、選任或解任董事事項等各項議案之案由及說

明資料製作成電子檔案傳送至公開資訊觀測站。並於股東常會開會二十一日前或股東

臨時會開會十五日前，將股東會議事手冊及會議補充資料，製作電子檔案傳送至公開

資訊觀測站，但本公司於最近會計年度終了日實收資本額達新臺幣一百億元以上或最

近會計年度召開股東常會其股東名簿記載之外資及陸資持股比率合計達百分之三十以

上者，應於股東常會開會三十日前完成前開電子檔案之傳送。股東會開會十五日前，

備妥當次股東會議事手冊及會議補充資料，供股東隨時索閱，並陳列於本公司及本公

司所委任之專業股務代理機構。 

前項之議事手冊及會議補充資料，本公司於股東會開會當日應依下列方式 

提供股東參閱： 

一、召開實體股東會時，應於股東會現場發放。 

二、召開視訊輔助股東會時，應於股東會現場發放，並以電子檔案傳送至視訊 

    會議平台。 

三、召開視訊股東會時，應以電子檔案傳送至視訊會議平台。 

通知及公告應載明召集事由；其通知經相對人同意者，得以電子方式為之。 

選任或解任董事、變更章程、減資、申請停止公開發行、董事競業許可、盈餘轉增資、

公積轉增資、公司解散、合併、分割或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五條第一項各款之事項、證

券交易法第二十六條之一、第四十三條之六、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理準則第

五十六條之一及第六十條之二之事項，應在召集事由中列舉並說明其主要內容，不得

以臨時動議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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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會召集事由已載明全面改選董事，並載明就任日期，該次股東會改選完成後，同

次會議不得再以臨時動議或其他方式變更其就任日期。 

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一以上股份之股東，得向本公司提出股東常會議案，以一

項為限，提案超過一項者，均不列入議案。另股東所提議案有公司法第 172條之1第4

項各款情形之一，董事會得不列為議案。股東得提出為敦促公司增進公共利益或善盡

社會責任之建議性提案，程序上應依公司法第172條之1之相關規定以1項為限，提案超

過1項者，均不列入議案。 

公司應於股東常會召開前之停止股票過戶日前，公告受理股東之提案、書面或電子受

理方式、受理處所及受理期間；其受理期間不得少於十日。 

股東所提議案以三百字為限，超過者該提案不予列入議案；提案股東應親自或委託他

人出席股東常會，並參與該項議案討論。 

公司應於股東會召集通知日前，將處理結果通知提案股東，並將合於本條規定之議案

列於開會通知。對於未列入議案之股東提案，董事會應於股東會說明未列入之理由。 

第四條：股東出席或代理 

股東得於每次股東會，出具本公司印發之委託書，載明授權範圍，委託代理人，出席

股東會。 

一股東以出具一委託書，並以委託一人為限，應於股東會開會五日前送達本公司，委

託書有重複時，以最先送達者為準。但聲明撤銷前委託者，不在此限。 

委託書送達本公司後，股東欲親自出席股東會或欲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者，

應於股東會開會二日前，以書面向本公司為撤銷委託之通知；逾期撤銷者，以委託代

理人出席行使之表決權為準。 

委託書送達本公司後，股東欲以視訊方式出席股東會，應於股東會開會二日前，以書

面向本公司為撤銷委託之通知；逾期撤銷者，以委託代理人出席行使之表決權為準。 

第五條：召開地點及時間原則 

股東會召開之地點，應於本公司所在地或便利股東出席且適合股東會召開之地點為

之，會議開始時間不得早於上午九時或晚於下午三時，召開之地點及時間，應充分考

量獨立董事之意見。 

本公司召開視訊股東會時，不受前項召開地點之限制。 

第六條：簽名簿等文件備置 

本公司應於開會通知書載明受理股東、徵求人、受託代理人(以下簡稱股東)報到時間、

報到處地點，及其他應注意事項。前項受理股東報到時間至少應於會議開始前三十分

鐘辦理之；報到處應有明確標示，並派適足適任人員辦理之。股東會視訊會議應於會

議開始前三十分鐘，於股東會視訊會議平台受理報到，完成報到之股東，視為親自出

席股東會。 

股東應憑出席證、出席簽到卡或其他出席證件出席股東會，本公司對股東出席所憑依

之證明文件不得任意增列要求提供其他證明文件；屬徵求委託書之徵求人並應攜帶身

分證明文件，以備核對。 

本公司應設簽名簿供出席股東簽到，或由出席股東繳交簽到卡以代簽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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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應將議事手冊、年報、出席證、發言條、表決票及其他會議資料，交付予出席

股東會之股東；有選舉董事者，應另附選舉票。 

政府或法人為股東時，出席股東會之代表人不限於一人。法人受託出席股東會時，僅

得指派一人代表出席。 

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股東欲以視訊方式出席者，應於股東會開會二日前，向本

公司登記。 

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本公司至少應於會議開始前三十分鐘，將議事手冊、年報

及其他相關資料上傳至股東會視訊會議平台，並持續揭露至會議結束。 

第六條之一：召開股東會視訊會議，召集通知應載事項 

本公司召開股東會視訊會議，應於股東會召集通知載明下列事項： 

一、股東參與視訊會議及行使權利方法。 

二、因天災、事變或其他不可抗力情事致視訊會議平台或以視訊方式參與發生障

礙之處理方式，至少包括下列事項： 

    （一）發生前開障礙持續無法排除致須延期或續行會議之時間，及如須延期或

續行集會時之日期。 

    （二）未登記以視訊參與原股東會之股東不得參與延期或續行會議。 

    （三）召開視訊輔助股東會，如無法續行視訊會議，經扣除以視訊方式參與股

東會之出席股數，出席股份總數達股東會開會之法定定額，股東會應繼

續進行，以視訊方式參與股東，其出席股數應計入出席之股東股份總

數，就該次股東會全部議案，視為棄權。 

    （四）遇有全部議案已宣布結果，而未進行臨時動議之情形，其處理方式。 

三、召開視訊股東會，並應載明對以視訊方式參與股東會有困難之股東所提供之

適當替代措施。 

第七條：股東會主席、列席人員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召集者，其主席由董事長擔任之，董事長請假或因故不能行使職權

時，由副董事長代理之，無副董事長或副董事長亦請假或因故不能行使職權時，由董

事長指定常務董事一人代理之；其未設常務董事者，指定董事一人代理之，董事長未

指定代理人者，由常務董事或董事互推一人代理之。 

前項主席係由常務董事或董事代理者，以任職六個月以上，並瞭解公司財務業務狀況

之常務董事或董事擔任之。主席如為法人董事之代表人者，亦同。 

董事會所召集之股東會，董事長宜親自主持，且宜有董事會過半數之董事親自出席，

及各類功能性委員會成員至少一人代表出席，並將出席情形記載於股東會議事錄。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以外之其他召集權人召集者，主席由該召集權人擔任之，召集權人

有二人以上時，應互推一人擔任之。 

本公司得指派所委任之律師、會計師或相關人員列席股東會。 

第八條：錄音或錄影存證 

本公司應於受理股東報到時起將股東報到過程、會議進行過程、投票計票過程全程連

續不間斷錄音及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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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影音資料應至少保存一年。但經股東依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九條提起訴訟者，應保

存至訴訟終結為止。 

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本公司應對股東之註冊、登記、報到、提問、投票及公司

計票結果等資料進行記錄保存，並對視訊會議全程連續不間斷錄音及錄影。 

前項資料及錄音錄影，本公司應於存續期間妥善保存，並將錄音錄影提供受託辦理視

訊會議事務者保存。 

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本公司宜對視訊會議平台後台操作介面進行錄音錄影。 

第九條：宣布開會基準 

股東會之出席，應以股份為計算基準。出席股數依簽名簿或繳交之簽到卡及視訊會議

平台報到股數，加計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之股數計算之。 

已屆開會時間，主席應即宣布開會，並同時公布無表決權數及出席股份數等相關資訊。 

惟未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之股東出席時，主席得宣布延後開會，其延後次數

以二次為限，延後時間合計不得超過一小時。延後二次仍不足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

三分之一以上股東出席時，由主席宣布流會；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本公司另應

於股東會視訊會議平台公告流會。 

前項延後二次仍不足額而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一以上股東出席時，得依公司

法第一百七十五條第一項規定為假決議，並將假決議通知各股東於一個月內再行召集

股東會；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股東欲以視訊方式出席者，應依第六條向本公司

重行登記。 

於當次會議未結束前，如出席股東所代表股數達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時，主席得將

作成之假決議，依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四條規定重新提請股東會表決。 

第十條：議案討論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召集者，其議程由董事會訂定之，相關議案（包括臨時動議及原議

案修正）均應採逐案票決，會議應依排定之議程進行，非經股東會決議不得變更之。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以外之其他有召集權人召集者，準用前項之規定。 

前二項排定之議程於議事（含臨時動議）未終結前，非經決議，主席不得逕行宣布散

會；主席違反議事規則，宣布散會者，董事會其他成員應迅速協助出席股東依法定程

序，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推選一人擔任主席，繼續開會。 

主席對於議案及股東所提之修正案或臨時動議，應給予充分說明及討論之機會， 

認為已達可付表決之程度時，得宣布停止討論，提付表決，並安排適足之投票時間。 

第十一條：股東發言 

出席股東發言前，須先填具發言條載明發言要旨、股東戶號 (或出席證編號) 及戶

名，由主席定其發言順序。 

出席股東僅提發言條而未發言者，視為未發言。發言內容與發言條記載不符者，以

發言內容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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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議案每一股東發言，非經主席之同意不得超過二次，每次不得超過五分鐘，惟

股東發言違反規定或超出議題範圍者，主席得制止其發言。 

出席股東發言時，其他股東除經徵得主席及發言股東同意外，不得發言干擾，違反

者主席應予制止。 

法人股東指派二人以上之代表出席股東會時，同一議案僅得推由一人發言。 

出席股東發言後，主席得親自或指定相關人員答覆。 

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以視訊方式參與之股東，得於主席宣布開會後，至宣布

散會前，於股東會視訊會議平台以文字方式提問，每一議案提問次數不得超過兩次，

每次以二百字為限，不適用第一項至第五項規定。前項提問未違反規定或未超出議

案範圍者，宜將該提問揭露於股東會視訊會議平台，以為周知。 

第十二條：表決股數計算及迴避制度 

股東會之表決，應以股份為計算基準。 

股東會之決議，對無表決權股東之股份數，不算入已發行股份之總數。 

股東對於會議之事項，有自身利害關係致有害於本公司利益之虞時，不得加入表決，

並不得代理他股東行使其表決權。 

前項不得行使表決權之股份數，不算入已出席股東之表決權數。 

除信託事業或經證券主管機關核准之股務代理機構外，一人同時受二人以上股東委

託時，其代理之表決權不得超過已發行股份總數表決權百分之三，超過時其超過之

表決權，不予計算。 

第十三條：表決權行使 

股東每股有一表決權；但受限制或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九條第二項所列無表決權者，

不在此限。 

本公司股票興櫃掛牌後，召開股東會時，應採行以電子方式並得採行以書面方式行

使其表決權；其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時，其行使方法應載明於股東會召集

通知。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之股東，視為親自出席股東會。但就該次股東

會之臨時動議及原議案之修正，視為棄權，故本公司宜避免提出臨時動議及原議案

之修正。 

前項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者，其意思表示應於股東會開會二日前送達公

司，意思表示有重複時，以最先送達者為準。但聲明撤銷前意思表示者，不在此限。 

股東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後，如欲親自或以視訊方式出席股東會者，應於

股東會開會二日前以與行使表決權相同之方式撤銷前項行使表決權之意思表示；逾

期撤銷者，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之表決權為準。如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並以委託書委託代理人出席股東會者，以委託代理人出席行使之表決權為準。 

議案之表決，除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另有規定外，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

通過之。表決時，應逐案由主席或其指定人員宣佈出席股東之表決權總數後，由股

東逐案進行投票表決，並於股東會召開後當日，將股東同意、反對及棄權之結果輸

入公開資訊觀測站。 

-37-



同一議案有修正案或替代案時，由主席併同原案定其表決之順序。如其中一案已獲

通過時，其他議案即視為否決，勿庸再行表決。 

議案表決之監票及計票人員，由主席指定之，但監票人員應具有股東身分。 

股東會表決或選舉議案之計票作業應於股東會場內公開處為之，且應於計票完成

後，當場宣布表決結果，包含統計之權數，並作成紀錄。 

本公司召開股東會視訊會議，以視訊方式參與之股東，於主席宣布開會後，應透過

視訊會議平台進行各項議案表決及選舉議案之投票，並應於主席宣布投票結束前完

成，逾時者視為棄權。 

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應於主席宣布投票結束後，為一次性計票，並宣布表決

及選舉結果。 

本公司召開視訊輔助股東會時，已依第六條規定登記以視訊方式出席股東會之股

東，欲親自出席實體股東會者，應於股東會開會二日前，以與登記相同之方式撤銷

登記；逾期撤銷者，僅得以視訊方式出席股東會。 

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未撤銷其意思表示，並以視訊方式參與股東會者，

除臨時動議外，不得再就原議案行使表決權或對原議案提出修正或對原議案之修正

行使表決權。 

第十四條：選舉事項 

股東會有選舉董事時，應依本公司所訂相關選任規範辦理，並應當場宣布選舉結果，

包含當選董事之名單與其當選權數及落選董事名單及其獲得之選舉權數。 

前項選舉事項之選舉票，應由監票員密封簽字後，妥善保管，並至少保存一年。但

經股東依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九條提起訴訟者，應保存至訴訟終結為止。 

第十五條：議事錄 

股東會之議決事項，應作成議事錄，由主席簽名或蓋章，並於會後二十日內，將議

事錄分發各股東。議事錄之製作及分發，得以電子方式為之。 

前項議事錄之分發，本公司得以輸入公開資訊觀測站之公告方式為之。 

議事錄應確實依會議之年、月、日、場所、主席姓名、決議方法、議事經過之要領

及表決結果（包含統計之權數）記載之，有選舉董事時，應揭露每位候選人之得票

權數。在本公司存續期間，應永久保存。 

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其議事錄除依前項規定應記載事項外，並應記載股東會

之開會起迄時間、會議之召開方式、主席及紀錄之姓名，及因天災、事變或其他不

可抗力情事致視訊會議平台或以視訊方式參與發生障礙時之處理方式及處理情形。 

本公司召開視訊股東會，除應依前項規定辦理外，並應於議事錄載明，對於以視訊

方式參與股東會有困難股東提供之替代措施。 

第十六條：對外公告 

徵求人徵得之股數、受託代理人代理之股數及股東以書面或電子方式出席之股數，

本公司應於股東會開會當日，依規定格式編造之統計表，於股東會場內為明確之揭

示。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本公司至少應於會議開始前三十分鐘，將前述資料

上傳至股東會視訊會議平台，並持續揭露至會議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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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召開股東會視訊會議，宣布開會時，應將出席股東股份總數，揭露於視訊會

議平台。如開會中另有統計出席股東之股份總數及表決權數者，亦同。 

股東會決議事項，如有屬法令規定、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財團法人中華民

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規定之重大訊息者，本公司應於規定時間內，將內容傳輸至公

開資訊觀測站。 

第十七條：會場秩序維護 

辦理股東會之會務人員應佩帶識別證或臂章。 

主席得指揮糾察員或保全人員協助維持會場秩序。糾察員或保全人員在場協助維持

秩序時，應佩戴「糾察員」字樣臂章或識別證。 

會場備有擴音設備者，股東非以本公司配置之設備發言時，主席得制止之。 

股東違反議事規則不服從主席糾正，妨礙會議之進行經制止不從者，得由主席指揮

糾察員或保全人員請其離開會場。 

第十八條：休息、續行集會 

會議進行時，主席得酌定時間宣布休息，發生不可抗拒之情事時，主席得裁定暫時

停止會議，並視情況宣布續行開會之時間。 

股東會排定之議程於議事(含臨時動議)未終結前，開會之場地屆時未能繼續使用，

得由股東會決議另覓場地繼續開會。 

股東會得依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條之規定，決議在五日內延期或續行集會。 

第十九條：視訊會議之資訊揭露 

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本公司應於投票結束後，即時將各項議案表決結果及選

舉結果，依規定揭露於股東會視訊會議平台，並應於主席宣布散會後，持續揭露至

少十五分鐘。 

第二十條：視訊股東會主席及記錄人員之所在地 

本公司召開視訊股東會時，主席及紀錄人員應在國內之同一地點，主席並應於開會

時宣布該地點之地址。 

第二十一條：斷訊之處理 

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本公司得於會前提供股東簡易連線測試，並於會前及

會議中即時提供相關服務，以協助處理通訊之技術問題。 

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主席應於宣布開會時，另行宣布除公開發行股票公司

股務處理準則第四十四條之二十第四項所定無須延期或續行集會情事外，於主席

宣布散會前，因天災、事變或其他不可抗力情事，致視訊會議平台或以視訊方式

參與發生障礙，持續達三十分鐘以上時，應於五日內延期或續行集會之日期，不

適用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條之規定。 

發生前項應延期或續行會議，未登記以視訊參與原股東會之股東，不得參與延期

或續行會議。 

依第二項規定應延期或續行會議，已登記以視訊參與原股東會並完成報到之股

東，未參與延期或續行會議者，其於原股東會出席之股數、已行使之表決權及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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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權，應計入延期或續行會議出席股東之股份總數、表決權數及選舉權數。 

依第二項規定辦理股東會延期或續行集會時，對已完成投票及計票，並宣布表決

結果或董事當選名單之議案，無須重行討論及決議。 

本公司召開視訊輔助股東會，發生第二項無法續行視訊會議時，如扣除以視訊方

式出席股東會之出席股數後，出席股份總數仍達股東會開會之法定定額者，股東

會應繼續進行，無須依第二項規定延期或續行集會。 

發生前項應繼續進行會議之情事，以視訊方式參與股東會股東，其出席股數應計

入出席股東之股份總數，惟就該次股東會全部議案，視為棄權。 

本公司依第二項規定延期或續行集會，應依公開發行股票公司股務處理準則第四

十四條之二十第七項所列規定，依原股東會日期及各該條規定辦理相關前置作業。 

公開發行公司出席股東會使用委託書規則第十二條後段及第十三條第三項、公開

發行股票公司股務處理準則第四十四條之五第二項、第四十四條之十五、第四十

四條之十七第一項所定期間，本公司應依第二項規定延期或續行集會之股東會日

期辦理。 

第二十二條：數位落差之處理 

本公司召開視訊股東會時，應對於以視訊方式出席股東會有困難之股東，提供適

當替代措施。 

第二十三條：實施與修改 

本規則經股東會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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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本次股東常會股東提案處理說明 

本公司 2024 年股東提案受理期間自 2024 年 4 月 11 日至 2024 年 4 月 22 日止，並無股

東提案情事。  

附錄五、董事持股情形 

永鴻國際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持股情形

一、 本公司實收資本額為新台幣 662,920,000 元，已發行股數為 66,292,000 股。

二、 依公開發行公司董事股權成數及查核實施規則之規定，全體董事最低應持有股數計

5,303,360 股。

三、 本公司全體董事實際持有股數為 36,539,975 股，佔已發行股份總額 55.11%。

停止過戶日： 2024年 4 月 26 日

職稱 姓名 選任日期
停止過戶日持有股份

備註

股數 持有比率

董事長
永信國際投資控股股份有

限公司代表人:李芳裕
2023.02.17 36,539,975 55.11% - 

董事
永信國際投資控股股份有

限公司代表人:李芳信
2023.02.17 36,539,975 55.11% 

- 

董事
永信國際投資控股股份有

限公司代表人:林盟弼
2023.02.17 36,539,975 55.11% 

- 

董事
永信國際投資控股股份有

限公司代表人:鍾威凱
2023.02.17 36,539,975 55.11% 

- 

董事 黃昭媛 2023.02.17 - - 
- 

董事 林君維 2023.02.17 - - 
- 

獨立董事 羅寶珠 2023.02.17 - - 
- 

獨立董事 楊盤江 2023.02.17 - - 
- 

獨立董事 李淑慧 2023.02.17 - - 
- 

董事持股合計 36,539,975 55.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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